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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增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上

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

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群众东路93号三木大厦17层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5、主持人：朱敏董事长；
6、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及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4人，代表股份103,568,194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2479%。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股东 0人；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94人，代表股份 103,

568,1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247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92人，代表股份3,607,5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0.7750％。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陈

韵、李丽钦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提案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以下事项进行了表决并形成相关决议：
议案1.00《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016,8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677%；

反对 32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39%；弃权 226,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1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56,2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7183%；反对32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115%；弃权 22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701%。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
决通过。

议案2.00《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021,7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724%；

反对 32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09%；弃权 224,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1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61,1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8542%；反对32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256%；弃权 22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202%。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
决通过。

议案3.00《关于公司拟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015,1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661%；

反对 32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53%；弃权 226,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1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54,5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6712%；反对32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04%；弃权 22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784%。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
决通过。

议案4.00《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014,9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659%；

反对 32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77%；弃权 224,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1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54,3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6657%；反对32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197%；弃权 22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147%。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
决通过。

议案5.00《关于2026年度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014,9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659%；

反对 32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77%；弃权 224,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1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54,3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6657%；反对32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197%；弃权 22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147%。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
决通过。

议案6.00《关于控股子公司向其股东提供财务资助延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011,7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628%；

反对 31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83%；弃权 237,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22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51,1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5770%；反对31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508%；弃权23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722%。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
决通过。

除上述审议事项外，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陈韵、李丽钦律师为本次股东会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律师认为：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

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六、备查文件
1、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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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 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二○二五年度股东会于 2026年 5月 20日

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

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秦刚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320名，代表股份1,234,438,473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4569%，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1
名，代表股份1,175,905,9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2109%；参加网络

投票的股东 319 名，代表股份 58,532,52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460%；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319名，代表股份58,532,523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460%。

出席本次会议的公司董事有：秦刚先生、王剑峰先生、邓彦斌先生、李国栋先

生、赵丽红女士、蔡宁生先生、孙正运先生。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孙原先生列席

会议，国浩律师（石家庄）事务所张龙律师和白聪蕾律师出席本次会议并进行了

法律见证。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经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赞成 1,230,133,473股，占本次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13%；反对760,2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616%；弃权 3,54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72%。该议案获得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赞成 54,227,523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6451%；反对760,2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2988%；弃权 3,54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561%。

2、审议《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赞成 1,234,320,773股，占本次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5%；反对 97,7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79%；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该议案获得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赞成 58,414,823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89%；反对97,7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669%；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

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2%。

3、审议《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并实施2026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

案 的 议 案》，赞 成 1,234,328,873 股 ，占 本 次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9911%；反对95,8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8%；弃权13,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该议案获得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赞成 58,422,923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28%；反对95,8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637%；弃权1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

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6%。

4、审议《关于建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赞成1,233,
635,073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49%；反对784,100股，占本

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5%；弃权 1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2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该议案获得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赞成 57,729,123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74%；反对784,1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3396%；弃权1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

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0%。

5、审议《关于 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赞成 1,233,380,922股，占本

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43%；反对1,036,751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0%；弃权2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该议案获得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赞成 57,474,972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932%；反对1,036,751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12%；弃权2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5%。

6、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赞成1,229,716,322股，占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75%；反对1,160,951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940%；弃权3,56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200股），占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85%。该议案获得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赞成 53,810,372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9324%；反对1,160,951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834%；弃权 3,56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20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841%。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会上进行了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石家庄）事务所张龙律师和白聪蕾律师为本次股东会进行了法律

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

决程序合法，本次会议形成的《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二○二五年度股

东会决议》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二○二五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石家庄）事务所关于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二○二五

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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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五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被否决的提案。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5年度股

东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谢建平先生主持。会议于2026年5月
20日下午2：00在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东大街下东大街段169号禧玥酒店38层
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2．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 7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487,857,1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4274%。其中：现场
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 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386,341,6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021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0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101,515,5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063%。

注：截止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2日，公司总股本为763,440,333股，其中：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数量为6,219,875股，该等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
权，因此本次股东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757,220,458股。

3.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国枫(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等列席
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

后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487,857,176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487,744,37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9%；反对104,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4%；弃权 8,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0,345,67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9214%；反对104,6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1%；弃权 8,2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84%。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的同意股份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参加投票
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已获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487,857,176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441,005,5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965%；反对104,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4%；弃权46,746,9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
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21%。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0,345,67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9214%；反对104,6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1%；弃权 8,2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84%。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的同意股份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参加投票
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已获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487,857,176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441,060,6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077%；反对 57,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8%；弃权46,738,8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
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04%。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0,400,77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4483%；反对 57,6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507%；弃权1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10%。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的同意股份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参加投票
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已获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2026年度发展战略》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487,857,176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441,092,3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142%；反对 24,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弃权46,740,1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
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07%。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0,432,47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7514%；反对 24,6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352%；弃权 1,4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34%。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的同意股份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参加投票
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已获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2026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487,857,176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441,085,3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128%；反对 24,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弃权46,747,1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
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21%。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0,425,47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6845%；反对 24,6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352%；弃权 8,4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803%。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的同意股份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参加投票
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已获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487,857,176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441,005,4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964%；反对104,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4%；弃权46,747,0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
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21%。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0,345,57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9205%；反对104,6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1%；弃权 8,3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94%。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的同意股份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参加投票
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已获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487,857,176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441,092,4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143%；反对 24,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弃权46,740,0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

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07%。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0,432,57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7524%；反对 24,6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352%；弃权 1,3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24%。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的同意股份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参加投票
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已获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487,857,176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441,092,4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143%；反对 24,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弃权46,739,9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
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07%。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0,432,57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7524%；反对 24,7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362%；弃权 1,2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15%。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的同意股份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参加投票
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已获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487,857,176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441,092,3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142%；反对 24,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弃权46,740,0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
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07%。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0,432,47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7514%；反对 24,7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362%；弃权 1,3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24%。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的同意股份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参加投票
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已获通过。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关联交易管理规则〉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487,857,176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441,092,4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143%；反对 24,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弃权46,740,0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
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07%。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0,432,57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7524%；反对 24,6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352%；弃权 1,3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24%。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的同意股份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参加投票
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已获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487,857,176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441,092,4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143%；反对 24,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弃权46,740,0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
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07%。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0,432,57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7524%；反对 24,6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352%；弃权 1,3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24%。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的同意股份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参加投票
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已获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487,857,176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441,012,4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979%；反对104,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4%；弃权46,740,0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
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07%。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0,352,57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9874%；反对104,6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1%；弃权 1,3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24%。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的同意股份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参加投票
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已获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487,857,176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441,012,3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978%；反对104,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5%；弃权46,740,0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
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07%。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0,352,47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9865%；反对104,7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11%；弃权 1,3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24%。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的同意股份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参加投票
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已获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487,857,176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441,012,3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978%；反对104,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4%；弃权46,740,1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
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07%。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0,352,47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9865%；反对104,6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1%；弃权 1,4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34%。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的同意股份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参加投票
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已获通过。

如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造成。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成都)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吴金凤、唐雪妮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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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2026年 4月 29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披露了召开本次股东会的会议通知和审议事项。

2、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上午9:15-

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2）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5月 20日上午 9:15至

下午15: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新昌县万丰科技园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赵亚红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11人，代表

股份数865,739,2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7733%。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4人，代表股份数 834,
097,7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2831%。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 1,207人，代表股份数 31,641,58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02%。

上述参加会议的股东中，中小股东及委托投票代理人（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

事、高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同）

共1,209人，代表股份数38,515,9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40%。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

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854,725,744股同意，10,244,751股反对，768,800股弃权，同意股

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27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27,502,437股同意，10,244,751股反对，768,8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4052%。

2、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854,790,944股同意，10,181,251股反对，767,100股弃权，同意股

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5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27,567,637股同意，10,181,251股反对，767,1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5745%。

3、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财务决算和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854,395,844股同意，10,575,751股反对，767,700股弃权，同意股

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89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27,172,537股同意，10,575,751股反对，767,7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5487%。

4、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表决结果：854,236,844股同意，10,767,551股反对，734,900股弃权，同意股

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71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27,013,537股同意，10,767,551股反对，734,9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1359%。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839,199,566股同意，25,731,729股反对，808,000股弃权，同意股

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34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11,976,259股同意，25,731,729股反对，808,0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0943%。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贷款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853,376,782股同意，11,637,413股反对，725,100股弃权，同意股

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72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26,153,475股同意，11,637,413股反对，725,1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9029%。

7、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854,134,244股同意，10,872,551股反对，732,500股弃权，同意股

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59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26,910,937股同意，10,872,551股反对，732,5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8695%。

8、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854,233,644股同意，10,780,951股反对，724,700股弃权，同意股

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71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27,010,337股同意，10,780,951股反对，724,7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1276%。

9、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853,624,198股同意，11,367,597股反对，747,500股弃权，同意股

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0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26,400,891股同意，11,367,597股反对，747,5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5453%。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绩效考核管理制度〉
的议案》

表决结果：853,882,644股同意，11,150,551股反对，706,100股弃权，同意股
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3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26,659,337股同意，11,150,551股反对，706,1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2163%。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
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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